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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痊愈但仍扰乱医院秩序，媒体捏造事实断章取义

医学会状告电视台  维护行业声誉
▲ 本报记者  张璐

2013 年 11 月 19 日，

段某因车祸导致严重的左

下肢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

性骨折、开放性伤口因污

染致耐药性细菌感染而致

的骨髓炎，经南华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系统治疗后，

伤肢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能脱拐杖行走。

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

院方指出，段某痊愈

后，多次谩骂和尾随恐吓

医务人员、拦截医务人员

车辆、聚众围堵医院大门、

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要求医院给予他 150 万赔

偿。段某家属表示，段某

在住院期间患上了其他疾

病，于是在和医院协商后

决定通过医疗鉴定的方式

权衡责任，并通过衡阳市

医学会组织进行异地鉴定。

2015 年 9 月 7 日， 衡

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工作办公室组织双方

到常德市进行异地专家鉴

定。专家一致认为无医疗

过失、确认段某骨折和感

染均已痊愈，因此不构成

医疗事故。

带着记者讨说法

段某一家对鉴定结果

不满，并对鉴定专家的“常

德专家”身份存疑，遂请

来湖南都市频道一起到衡

阳市医学会讨要“解释”。

2016 年 8 月 16 日，未

出示任何采访证件的湖南

都市频道记者以段某委托

人身份出面要求衡阳市医

学会披露鉴定专家身份，

遭到拒绝。次日，记者再

次要求原告披露鉴定专家

身份，再次遭到拒绝。

断章取义做报道

据衡阳医学会表示，

湖南都市频道在明知医学

会不能向社会公开披露鉴

定专家身份信息的情形下，

与段某家属捏造三位鉴定

专家讲衡阳话、三位专家

系衡阳人的虚假事实，并

制成节目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晚上播出。节目对于事

件原委并未做过多描述，

而主要呈现了段某、湖南

都市频道记者与衡阳医学

会工作人员的争吵以及鉴

定专家很可能并非鉴定地

常德专家的情况。

衡阳市医学会认为湖

南都市频道故意捏造、散

布虚假事实的行为，使得

原告名誉和社会形象受到

极大损害，遂将段某及家

属、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诉诸法庭。

在北京市百瑞律师事

务所龚楠律师看来，这起

案件与柴会群诉王志安、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的 案 件 一

样，都是医疗界为自身维

权采取行动的案件，体现

了 行 业 协 会 维 护 行 业 声

誉、替行业发声，通过合

法途径维护行业形象的过

程。两起案件都具有很大

进步意义。

龚楠认为，从这起案

件的现有信息来看，“患方”

在主张权利过程中，明显

存在不道德、甚至不合法

的行为，媒体在面对患者

不理性“维权”的事件时，

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客观

地报道，是摆在媒体从业

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案中，虚假报道的

出现，无论是由于从业人

员职业素养低下、责任感

缺失，还是另有其他目的

存在，当事媒体都应当受

到法律的制裁和全行业、

全社会的谴责。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

个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医

师协会作为行业协会，在

医方被污名化的情况下，

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在

证据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依照法律程序，向作出恶

意失实报道的媒体亮剑，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

种依法、积极维权的行为，

在医务界普遍执业安全感

缺失、执业荣誉感下降的

当下，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给广大医务工作者合法维

权起到了很好的积极带头

作用和推动作用。

本案中，医学会能够

主动出击，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文件和程序的合法。

龚楠指出，这提醒我们，

医疗行业在维权时，不要

盲目地去嚷、去喊，而应

当严格按照程序来办事，

出现纠纷时更要注意程序

合法、留存证据。

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

法律的底线，按照法律程

序去办，一定要严格依法

办事。同时，实际工作中，

也要尽到我们应尽的义务

和责任。这种情况下，就

不用担心别人造假或者恶

意歪曲事实了。龚楠谈到。

作 为 本 案 的 原 告，

衡阳市医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赵大鸣表示：“失实

报道对医疗鉴定的冲击很

大，医疗鉴定是医患纠纷

的核心，同时也是医院和

医生维权的核心。脱离了

医疗鉴定，医疗纠纷的解

决与医疗行业维权将束手

无策。而媒体如此恶意造

假，进行虚假报道，将导

致今后的医疗鉴定工作更

加困难。”

赵 大 明 表 示， 媒 体

作 为 舆 论 监 督 机 构， 秉

承 的 应 是 公 平、 公 正、

客 观 的 原 则， 偏 颇 的 报

道 具 有 导 向 性， 容 易 歪

曲 大 家 对 于 公 平、 公 正

的理解和认识。

“对于媒体造假的失

实报道，我们绝不会让步，

将坚持对这种医闹行为寸

步不让。”赵大鸣说

遇事关键要留存证据

媒体报道不应偏颇

植入不合格钢板断裂
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  王冰

2011 年 12 月 28 日，

患者因摔伤致左上臂肿

痛、畸形，前往医院就诊，

诊断其为左肱骨中下段粉

碎性骨折，行切复内固定

术 + 人 工 骨 折 植 入 术。

病例显示：被告为原告左

侧肱骨干骨折使用的金属

接骨板为无锡市某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生产，规格为

8 孔。

患 者 于 2012 年 1 月

14 日出院，复查 X 线片

示左肱骨骨折术后，对位

对线良好。病例记载“术

后两月之间复查显示内固

定位置良好，后一直未予

复查”。

2013 年 6 月 12 日 患

者因“左侧肱骨骨干骨折

术后内固定断裂”就诊于

安徽省立医院，2013 年 6

月 13 日 X 线片提示左肱

骨中段陈旧性骨折，内固

定 10 孔钢板在位，钢板

断裂，左肱骨骨干骨折术

后 骨 不 连。2013 年 6 月

28 日， 原 告 出 院， 共 计

花费医疗费 30 多万元。 

安 徽 某 司 法 鉴 定 所

作出医学鉴定意见：患者

刘某左肱骨骨折内固定钢

板断裂，与某医院医疗行

为有关，为患者刘某使用

内固定钢板无合格证，使

用医疗器械存在缺陷，某

医院医疗行为违反相关规

定，存在医疗过错，内固

定断裂的损害后果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参与度建议

在 56%—70% 之间为宜。

现患者遗有左肩、左肘关

节活动受限，造成左上肢

功能丧失程度达百分之十

以上，属 X（十）级伤残。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由

于产品质量造成人身伤害

的，消费者既可以以生产厂

家为被告诉讼，也可以以产

品的销售者（医院）为被告；

如果法律责任无法区分的，

可以将两者列为共同被告。

法律责任由法官予以区分。

本案中，钢板的生产

者为企业，钢板的使用者

为医院，钢板断裂的受害

者是患者。患者刘某并不

清楚钢板断裂是因其本身

存在质量问题，还是医院

在手术过程中存在违规操

作，因此，将两家机构列

为共同被告是合理的。

本来约定的八孔钢板

变成了十孔钢板，患者才

知道钢板并不符合之前与

医院的约定，经过鉴定该

器械没有合格证，属于不

合格产品。

而作为医疗器械的销

售和使用者，医疗机构有

责任选择合格的生产商并

在使用前复核产品的质量

标识。可医院不但没有尽

到注意义务，还在使用及

固定钢板的过程中存在医

疗过错行为，故应对日后

钢板的断裂承担主要法律

责任，。

这个时候，器械生产

商和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区分就凸显出来了！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

委托了鉴定机构对双方的

法律责任进行了界定，目的

就是为了明确各自应该承

担的法律责任比例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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